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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公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一：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之目的，公司于 2019 年 4 月与深圳市前

海和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和弘”）签署《借款合同》，从前海和弘处

借款人民币 2,2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借款年利率为 10.5%。

截至目前，上述借款本息已归还。 

关联交易二：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与北京加科思新药

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科思”）签署了《关于 PD-1 抗体 JS001 与 JAB-3068

联合用药的合作协议》，公司与加科思分别提供 JS001 抗体药品和 JAB-3068 药品

开展联合用药合作。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深圳市前海和弘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告编号：2019-100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云 

注册资本：5,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从事网上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 号 5 号楼 2 单元 102 室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 号 5 号楼 2 单元 102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印祥 

注册资本：203,400,000 元 

主营业务：医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 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和弘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云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一熊俊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易清清为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 
 

三、 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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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一： 

2019 年 4 月，公司与前海和弘签署了《借款合同》，从前海和弘处借款人民

币 2,2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借款年利率为 10.5%。 

关联交易二： 

(一) 合作方式 

1. 公司与加科思分别提供用于临床试验阶段的 JS001 抗体药品/样品和

JAB-3068 药品/样品； 

2. 加科思和公司形成联合用药合作项目小组和合作管理委员会； 

3. 双方共同推进联合用药合作项目的临床申报。 

(二) 知识产权 

1. 联合用药合作项目中产生的相关创新成果与知识产权的权益根据双方的

实际投入及贡献比例共同享有； 

2. 任何一方可利用其独立数据申请在联合用药合作中独立研发的、未用到

对方背景知识产权的新成果申请相关的知识产权，该知识产权由申请方

独自享有； 

3. 双方应就利用联合用药合作项目产生的与联合用药相关的创新成果获知

识产权是否申请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进

行友好协商； 

4. 双方相互许可对方在保密的前提下无偿使用联合用药合作项目产生的与

联合用药相关的临床数据的权利。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一：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用于临时流动资金周转，系依据一般商务条

款或相对更优条款进行，且未发生以公司自有资产提供担保，借款利率经双方协

商确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及公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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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二：公司与加科思签署《关于 PD-1 抗体 JS001 与 JAB-3068 联合用

药的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特瑞普利单抗所针对的适应症，深化公司

临床布局，对公司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31 日 


